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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月17日电（记者孟娜赵磊）作为2005年中国第一部重大法律法规的调整，《信访条例》于1月17日正式

颁布，并将于5月1日起实施。这部与基层民众利益攸关的条例，将保护信访人权利确立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原则。 

  国务院在1995年颁布信访条例，但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群众信访出

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负责人17日说，当前制约信访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有的地方或者部

门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推诿塞责；信访问题处理层层转送、只转不办、责任不清，效率低下；对处理信访事项的机关监

督力度不够；对侵犯群众利益引发信访问题的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对破坏信访秩序的行为，原条例

缺乏必要的规范。 

  修订后的信访条例针对近年来有些地方或部门对信访人反映问题推诿塞责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其中“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违反规定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赫然写入条例的总则部分。此外，条例还规定

各级政府向社会公布信访工作机构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点、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

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条例指出，有关政府应当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信访接待日制度，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协调处理

信访事项。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负责人说，为了提高处理信访事项的效率，方便人民群众在当地尤其是在基层提

出信访事项，使人民群众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就像在省城或者北京提出一样，需要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监督的信访工作

新机制。 

  条例规定：国家信访工作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

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或确定本地

区的信访信息系统，并与上、下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为了推进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事项，条例规定要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

任制。 

  条例说，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条例规定，因行政机关超越或者滥用职权，应当

作为而不作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信访人合法利益，或者拒不执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

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在畅通信访渠道，提高处理信访事项的效率和效果，强化工作责任等

方面为保护信访人权利做了全面规定的同时，也为切实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稳定，规定了信访人的义务。 

  条例对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阻断交通，携带危险物品或者管制器具，侮辱、殴打、威胁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煽动、串联、胁迫、以财产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等六类行为做了禁止性

规定，并与刑法等法律作了衔接。条例规定，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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